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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文件
中支协发〔2025〕52 号

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关于加强收单外包服务管理
防范转包、分包业务风险的提示

各有关会员单位：

近期，协会收到某商户举报后调查发现，为其提供服务的收

单外包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外包机构）通过现有商户拓展新商户

的方式展业，存在将外包业务转包、分包的行为。外包机构上述

行为违反了监管制度和自律规范，扰乱收单外包服务市场秩序，

增加收单机构商户管理复杂度，加剧支付风险管理压力，严重影

响收单服务安全。现将有关风险提示如下：

一、主要情况

2025 年 1 月，协会接到关于某外包机构转包、分包业务的

举报。经协会调查发现，被举报外包机构在拓展商户的过程中，

明确表示商户可再为其拓展商户，以获得合同约定之奖励。在该

外包机构与商户签订的合同中，存在“商户负责向外包机构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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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支付机构推荐拓展商户，并因此获得相应费用”的表述。该外

包机构为商户提供服务的小程序中，存在“申请分销商”“分销

等级”“合伙人”等字样，允许商户通过小程序申请成为其分销

商，为其拓展商户。同时，监管部门发现和移交的外包机构违规

案例信息显示，部分外包机构违反与合作收单机构的协议约定，

存在违规转包、分包业务等类似情形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外包机构转包、分包业务的行为表明，收单机构缺乏对外包

机构的有效管理，外包机构自律规范和合规管理意识淡薄，违规

展业，加大支付业务风险管理难度，影响收单市场良好秩序，也

不利于收单外包服务的可持续发展。

（一）收单机构对外包机构管理不严，转包分包业务风险管

理不到位

相关收单机构未严格落实执行收单业务及外包服务管理制

度和自律规范要求，未全面登记与外包机构合作信息，且对收单

外包业务管理不严；商户拓展和日常服务过度依赖外包机构，对

外包机构展业行为缺乏有效管理；外包业务风险管理不到位，交

易监测、现场检查、抽查评估等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，未及时发

现外包机构违反协议约定转包、分包业务行为，并采取相应风险

管理措施，控制外包业务风险。

（二）外包机构违规展业，自律合规意识淡薄

部分外包机构重业务拓展、轻合规管理，自律规范和合规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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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欠缺，吸收未完成备案、评级且未经收单机构审核，不具备基

本条件、管理制度和人员等相关能力资质的主体从事商户推荐服

务，降低收单外包服务标准，加大商户管理风险；忽视或轻视收

单外包服务协议关于不得转包、分包业务的约定，借助收单机构

合作服务商名义拓展合作伙伴或代理商，将商户拓展业务转包、

分包给其他特约商户，增加收单机构商户管理复杂度。

（三）商户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，交易真实性无法有效保障

外包机构违规转包、分包业务给其特约商户，降低商户推荐

标准，收单机构不掌握接受委托商户的相关信息，对其推荐的商

户无法有效审核管理，容易造成虚假商户或高风险商户入网，导

致商户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，且无法保障商户、交易和场景的真

实性，由此带来支付风险，损害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收单机构、外包机构应严格按照遵循相关监管及自律制度要

求，切实加强对外包业务的规范管理，依法合规经营展业，严禁转

包、分包业务，切实维护收单市场良好秩序。

（一）收单机构要持续加强外包机构及其业务管理

一是严格落实《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收单外包服务自

律管理办法》等收单业务监管制度和外包服务自律管理要求，持续

加强合作外包机构管理。通过协议明确禁止外包机构转包、分包业

务，并建立健全日常监测、定期抽查和评估管理机制，切实防范外

包业务风险；二是加强对外包机构推荐商户的识别能力，确保其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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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的商户数量与其交易规模、服务支持能力相匹配；严格落实商户

管理责任，对外包机构推荐的商户应进行必要且实质性审核；三是

对存在转包、分包行为的外包机构应立即中止合作，并进行风险排

查，情节严重的应与其终止业务合作；四是持续加强对合作外包机

构宣传引导和教育培训，督促其落实备案、评级等行业自律要求，

积极参加支付业务、技术和管理等相关培训，进一步强化外包机构

自律合规意识，不断提升外包服务质量和能力。

（二）收单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外包业务风险管理

一是收单机构与外包机构开展业务合作前，应对外包机构进行

全面尽职调查，审慎选择合作外包机构，依法合规确定外包业务范

围；二是建立外包机构风险管理制度及日常监测机制，每年对有关

外包机构至少开展一次独立的安全评估，并形成报告存档备查，对

风险较高的外包机构采取警告、扣缴违约金、停止业务新增直至终

止合作等处置措施，对于未遵守相关协议约定的，应立即中止合作；

三是将存在风险的外包机构及时纳入行业行业信息共享，实施行业

行业联合惩戒，有效发挥风险联防联控机制作用。

（三）外包机构要严格落实自律管理要求合规展业

外包机构应严格落实《收单外包服务自律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

一是展业前及时向协会申请备案，取得备案证明；二是建立健全外

包服务管理制度，按照与合作收单机构协议约定，依法合规展业，

不得借助收单机构合作服务商名义拓展合作伙伴或代理商，坚决防

止将外包业务进行转包、分包；三是加强外包业务风险管理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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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广告中使用或变相使用“申请分销商”“分销等级”“合伙人”

等涉嫌转包、分包业务违规行为的文字。

请相关会员单位及时将本风险提示转发至本单位合作外包机

构。

中国支付清算协会

2025 年 4 月 15 日

抄 送：总行支付结算司

内部发送：秘书处领导、综合部（党委办公室）、网络支付业

务部、技术与标准部、法律与权益保护部、纪委办公室

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秘书处 2025 年 4 月 16 日印发


